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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山西太原， 有网友爆

料一母猫被开水浇烫 4只幼崽胎

死腹中。 事后， 当地请来多名省

内专家会诊。 由于被烫伤的猫烧

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 血管清

晰可见， 猫咪已经停止心跳， 瞳

孔无反射， 最终因伤势过重死

亡。 目前， 当街烫死怀孕母猫

致一尸五命的男子已被警方带

走， 但因为法律空白， 他很大

可能不会受到太重的责罚。 针

对虐待动物行为， 今年“两会”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对此立法。

（10 月 22 ?央视网）

每隔一段时间， 总会有虐待

动物、 虐杀动物的事件曝光。 可

以说， 这些事件一曝光， 其残

忍、 血腥、 暴虐的场面便足以引

起众多人极度不适， 甚至是恐

慌。 因而， 非常有必要以法律形

式向虐待动物行为说不， 以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社会公德

水准。

各种虐待动物事件， 无一不

强烈刺激着人们的心理和神经。

这种血腥、 暴虐场面已经引发了

公众广泛的严重不适， 也不是一

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 要知

道， 在文明社会中， 虐待动物已

经不是侵犯“动物福利” 那么简

单。 而是一种丧失同情心、 同理

心， 丧失人道主义、 社会公德，

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野蛮

行为。

特别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

背景下， 如果虐待动物视频被广

泛传播的话， 将会带来更多不良

影响， 会刺痛更多人的神经和心

理。 如果让未成年人接触到类似

视频， 更会给其带来难以估量的

恶劣影响。

因而， 向虐待动物行为说

不， 不仅具有现实意义， 更具有紧

迫意义。 遗憾的是， 目前， 对于虐

待动物行为， 只能进行道德和舆论

上的谴责， 尚不能对其实施法律制

裁。 这显然不足以惩戒作恶者， 也

不足以平息公众愤怒情绪。 不足以

让具有朴素善恶观和正义感的人感

受到公平正义。

反对虐待动物， 事实上已经达

成社会共识， 要求惩戒的呼声也日

益高涨。 而且， 虐待动物， 或者传

播虐待动物视频的行为， 本身已经

涉嫌寻衅滋事。 但以专门的条款或

者法律禁止虐待动物行为， 既可能

让类似行为得到有力惩戒， 也有利

于通过法治规范， 将禁止虐待动物

上升到法律层面， 成为不可逾越的

底线。

具体来说， 以立法形式禁止虐

待动物， 可利用修订 《治安管理处

罚法》 的契机， 将虐待动物及相关

行为纳入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适

用范围。 也可在修订 《野生动物保

护法》 时， 设置专门的章节规范动

物保护和禁止虐待动物行为。 进而

有力地对这一违背公序良俗、 损害

公共利益的残忍暴行说“不”， 让

“动物福利” 落到实处。

近日， 广东惠州的陈先生在

国务院“互联网 + 督查” 平台

上反映了自己遇到的一件烦心

事： 为了继承已故父亲的一笔存

款， 需要办理公证， 但陈先生在

银行、 公证处、 派出所、 居委会

来回跑了七八次， 历时 7 个多

月， 还是没能拿到他父亲的存

款。 （10 月 23 ?央视新闻）

为取出已故父亲的一笔存

款， 广东惠州的陈先生历时 7 个

多月奔波， 却卡在没完没了的

“循环证明” 上。 陈先生的遭遇，

说明要求开具奇葩证明的现象依

然普遍存在。 针对类似证明“我

爸是我爸” 等奇葩证明现象， 政

府部门必须多作为， 让信息多跑

路， 让群众少跑腿， 才能得以彻

底根治。

陈先生为取亡父留下的存

款， 大半年里， 多次奔波于银

行、 公证处、 派出所和居委会之

间， 但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陈先

生仍然未能办下公证书， 导致银

行存款无法取出。 各部门之间，

要么推诿扯皮， 要么需要相关证

明才能办理， 要么按照规定不再

开具证明， 从而导致无休止的

“循环证明”。

直到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

十一督查组接到陈先生反映的问

题后， 才终止了“循环证明”，

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究其原因，

正如督查组所认为的， 这种“循

环证明” 不是偶然因素， 凸显基

层相关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差， 在

实际工作中没有将人民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 各部门遇到新情况，

首先想到的都是规避自身责任， 相

互推诿导致群众办事无门、 让群众

陷入“循环证明” “我爸是我爸”

的僵局。 而现实生活中， 类似奇葩

证明现象， 让群众苦不堪言。

近年来， 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

清理奇葩证明， 早在 2016 年 8 月，

司法部、 人社部、 国土资源部等

12 个部门就联合出台 《关于改进

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

意见》， 规定 20项证明公安派出所

将不再开具； 2018 年，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

工作的通知》， 要求没有法律法规

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 然而，

一些政府部门或窗口单位却置若罔

闻， 依然各自为政， 照常要求继续

提供一些奇葩证明， 让办事群众跑

断了腿。

要想根治类似“我爸是我爸”

等奇葩证明， 政府部门必须多作

为， 一方面， 政府各部门之间要进

一步加强协同协作， 促进信息系统

互联互通， 打破政府部门间、 部门

内部的“信息孤岛”， 从根本上铲

除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

滋生的土壤； 另一方面， 除了必须

提供的证明材料外， 让办事群众带

一张身份证， 工作人员就能查清楚

需要的信息和材料， 或在网上协调

需要核实的情况， 没有必要再让群

众来回奔波， 去开具一些不着调的

奇葩证明。

总而言之， 要让信息多跑路，

让办事群众少跑腿。 期望政府部门

能够转变工作作风， 进一步增强服

务意识， 积极主动作为， 通过信息

共享及相关制度的改革， 将类似奇

葩证明统统拒之门外， 切切实实为

群众办事提供便利条件。

想去菜市场卖菜， 还有年龄

限制？ 近日， 有网友反映， 武汉

胜利菜场要求女摊贩不超过 45

岁， 男摊贩不超过 50 岁。 如此

奇葩的规定，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

大波。 10 月 23 日， 武汉市江岸

区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江岸区

市场监管局已约谈三家企业， 要

求企业不得违规设置不合理条

件， 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 （10

月 24 ? 《华西都市报》）

武汉胜利菜场要求“女摊贩

不超过 45 岁， 男摊贩不超过 50

岁”， 如此奇葩规定一出， 立即

引起了舆论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和

质疑。

不少商贩认为菜场的规定不

合理。 就像许多网友所言， 45

岁、 50 岁可能孩子还在上中学

或者大学， 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年纪， 卖个菜怎么就不行？ 人

家摊贩靠自己双手吃饭碍到谁

了？ 现在连驾驶年龄都可以超过

70 周岁了， 难道超过 45 岁的女

人、 超过 50 岁的男人就不能到

菜场卖菜？ 菜市场等生活服务行

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 就业方式

比较灵活， 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

渠道之一。 环顾全国各地菜场，

可以说没有一家限制过中年人甚

至老年人卖菜。 退一步讲， 就算

出发点为摊贩身体着想， 那也应

由其自我评估， “一刀切” 将很

多人拦在门外， 显然太过粗暴。

事实上， 相关法律对此并无限

制。 对于招工中的年龄规定， 除了

井下、 高空、 高温、 特别繁重体力

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等高

危行业允许硬性规定外， 其他行业

并无法律限制。 卖菜虽有一定劳动

强度， 但也构不成“招工限制” 的

法律事由。 正如律师表示， “菜场

在招商过程中， 发包方可以制定相

应的政策对入驻人员进行要求， 但

这些要求不能违背人性， 不能违反

法律。 排除四五十岁的劳动力， 明

显是违反公序良俗的。”

而且， 对于菜场卖菜这种服务

性职业而言， 此项规定也有就业歧

视之嫌， 违反相关劳动法规。 《就

业促进法》 第 26 条规定， 用人单

位招用人员、 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

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劳动法》也有

相关规定。菜场设置年龄限制，无疑

会影响很多人就业和收入问题。

可见， 菜场要求“女摊贩不超

过 45岁， 男摊贩不超过 50 岁” 于

法无据， 于职业无凭， 是不合逻辑

的规定， 也无现实必要性， 纯粹是

闭门造车的“奇葩” 之举。 目前，

这一“奇葩规定” 已撤除， 但整改

不能总在曝光后。 在稳就业背景

下， 无论是政府部门、 行业企业都

应引以为戒， 在制定政策时， 应多

从鼓励、 支持的角度出发， 不要搞

无谓的限制、 约束， 尽可能为企业

减负、 最大限度促进个体就业， 而

不能凭空设置诸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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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45岁不能卖菜”不合法

取亡父存款何以卡在“循环证明”？

禁止虐待动物不妨提上立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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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10 月 22 ? ， 《问政山东 》 节

目报道了烟台龙口市万豪伊顿小区

2000 多户居民办理不了房产证的问

题。 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带队督导整

改， 他要求开发商要落实主体责任，

住建局要监管到位。 今年年底前把居

民的房产证办理下来， 否则将严肃问

责。 （10 月 24 ?齐鲁新闻）

百家讲：

“书记一发火 ， 事情全解决 ”。

可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市委书记出面督

办才能解决吗？ 什么问题都要逼着老

百姓走上问政栏目才能引起官员们的

重视吗？ 这显然不正常。 一个大型小

区 2000 多家办不了房产证， 为什么

之前一直无人问津 ？ 开发商 “昧良

心”、 拖欠款项不付， 以及施工单位、

监理方唯利是图这些固然都是事实，

可作为监管部门的住建局， 他们真的

就没有办法了吗？ 现在书记一批评，

方法不就有了。

由此可见， 对于经常曝光的交不

了房、 办不了证这些群众关切的民生

问题， 能不能解决以及何时解决， 不

但要靠商家 “讲良心”、 担责任， 也

需要主管、 监管部门积极尽责、 主动

作为， 而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靠舆论监

督、 媒体追问来倒逼， 也不能总让市

委书记 、 市长们耳提面命 、 亲自督

办。 这是不正常的， 不仅没啥可点赞

的， 还要深入反思和检讨。 之所以常

常出现这些问题 ， 根子还是一些部

门、 有些官员有责不尽、 有为不为，

漠视群众利益， 工作效能低下， 说到

底还是官僚主义思想作祟。

———徐建辉

“痰”：

近日， 湖南长沙律师陈先生用手

机群发短信邀请 30 多位同事聚餐，

却发送失败。 陈先生向中国移动客服

询问得知， 其因群发商业广告， 被禁

止使用短信功能。 禁用后， 他 3 日内

无法发送和接收任何短信。 此后， 陈

先生起诉中国移动， 要求法院判令该

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1 元， 并承担

全部诉讼费用。 （10 月 23 日上游新

闻）

百家讲：

治理垃圾短信、 商业短信，

的确是民众的呼声， 但打击面绝对不

能 “肆意扩大化”， 这一次的陈先生，

就算是被无辜伤及了。 这样的做法，

同样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这一次 “伤及无辜” 中， 最让

人气愤的或许还是没有事后的补救措

施， 就算陈先生投诉了， 依然没有相

应的纠错机制。 这样的制度设置是很

可怕的， 那就是 ， 就算被 “误伤 ”，

你也只能认命。 但很显然， 这样的制

度设置是不合理的， 简单粗暴的 “一

刀切” 的确会有 “奇效”， 但对 “伤

及无辜” 不能熟视无睹。 而这也是陈

先生起诉的原因。 对运营商来说， 还

是应该摒弃 “高高在上 ” 的服务态

度， 多些 “接地气” 的服务意识。 比

如， 完善 “善后机制”， 畅通 “投诉

机制”， 让被误伤的人有一个 “拨乱

反正” 的机会。 唯此， 才能让打击垃

圾短信、 商业短信更有正义。

打击垃圾短信 “矫枉过正”， 对

无辜者的申诉 “充耳不闻”， 相关运

营商这样的服务意识与制度设置， 同

样应该跟 “垃圾短信” 一样， 将其列

入重点打击与整治的对象。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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